
（譯本） 
 

案件編號：第 27/2004 號 
案件類別：對刑事方面司法裁判的上訴 
合議庭裁判日期：2004 年 7 月 28 日 
上 訴 人：檢察院和甲 
被上訴人：同上訴人 
 

主題： 

- 上訴  

- 延長法律規定之期限 

- 合理障礙 

- 法律的安全和確切性原則 
 

摘 要： 

一、 刑事訴訟中，當嫌犯有指定公設代理人時，如果嫌犯在此期限內

前往法院表示要對相關裁決提起上訴，並且沒有顯示任何導致合理障礙的情

況，法官無權延長提交針對該裁判提起上訴理由的期限。 

二、 如果法官不合法延長提交針對相關裁判提起上訴理由的期限，上

訴人既不能以對該項決定的正當信任也不能以法律的安全和確切性為理由

來維護該上訴的適時性，除非是針對該延期批示所提起的上訴。 
 

裁判書製作法官：利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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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澳門特別行政區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一、概述 

初級法院合議庭透過 2004 年 1 月 30 日作出的合議庭裁判，裁定如下： 

A) 裁定嫌犯甲以實質正犯和既遂方式實施一項《刑法典》第 129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c 項規定及處罰的罪行，判處 20 年徒刑，實施一項《刑法典》第 198 條第 1 款 f 項

規定及處罰的罪行，判處 2 年徒刑及實施一項第 2/90/M 號法律第 13 條規定及處罰的罪

行，判處 1 年徒刑； 

B) 數罪並罰，判處單一刑罰 22 年徒刑；  

C) 還判處嫌犯支付相關人的生命權賠償費澳門幣 60（六十）萬元。 

 

對司法裁判提起上訴後，中級法院透過 2004 年 5 月 20 日作出的合議庭裁判駁回檢

察院提出的上訴，裁定嫌犯上訴成立，判處嫌犯單一刑罰 21 年徒刑，儘量維持一審法

院的裁決。  

 

不服判決，檢察院和嫌犯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檢察院在闡述理由中提出如下結論： 

1.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根據相關法典第 401 條第 1 款的規定，提起上訴之期限為根

據該法規有關規定計算的 10 日； 

2. 按照同一法規第 97 條第 2 款規定，該期限只能在證明出現合理障礙時才可以延

長；本案中， 

3. 一審法院的有罪合議庭裁判於 2004 年 1 月 30 日當著嫌犯和其辯護人的面宣讀，

並於當天存放；然而， 

4. 2004 年 2 月 4 日，卷宗中附上了嫌犯的一封信，信的簽署日期為 2004 年 2 月 1

日，信中嫌犯請求指定辯護人並表示要提起上訴；及 

5. 在隨後的批示中，尊敬的女法官下令通知辯護人提交有關上訴理由，並決定上訴

日期將從上述通知之日開始重新計算；但是， 

6. 沒有為此引用任何法律規定，也肯定沒有出現第 97 條第 2 款所指情況； 

7. 檢察院適時對該批示提出質疑，肯定嫌犯的理由闡述只是在 2004 年 2 月 11 日提

交（可法定期限卻在剛過去的 9 日已經到期）；所以， 

8. 上述爭執理由的成立必然導致嫌犯提起的上訴因逾期而不被審理；在該審級， 

9. 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認為 8 月 1 日第 41/94/ M 號法令第 16 條第 2 款之規定適用本

案件；不過， 

10. 上述法規是以缺乏司法輔助為前提的；同時， 

11. 嫌犯已經有為其指定的辯護人輔助，而且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55 條第 4

款規定之效力一直在行使自己的職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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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審法院延長上訴期限的決定不可能是基於上述該條規定或者所指法令的其他

任何規定； 

13. 作出相反的裁定，上述合議庭裁判違反上面所述的規定。 

 

嫌犯在理由闡述 後提出如下結論： 

1) 數罪並罰，合議庭的法官們裁定上訴人因實施三項犯罪，判處 21 年實際徒刑。 

2) 在確定具體的共合刑罰時，判刑過重。 

3) 合議庭在具體量刑時沒有充分考慮《刑法典》第 40 條第 1 款之規定； 

4) 合議庭沒有充分考慮《刑法典》第 65 條之規定； 

5) 關於特別預防問題，本案件中，既然上訴人已經向合議庭承認控罪，顯示出上

訴人的合作態度、對法院審判的尊重、誠意和勇於承擔責任及悔過的表現，合議庭應該

在判刑時考慮這些要素； 

6) 另外，既然法益已經被侵犯，確定刑罰應該從前瞻性角度出發，從而使刑罰的

確定傾向較輕。 

7) 合議庭在判決時應該考慮到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在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者

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從而確定低於 21 年的刑罰。 

8) 合議庭在具體量刑時，沒有充分考慮《刑法典》第 65 條第 2 款 e 項之規定。鑒

於上訴人的自認符合《刑法典》第 65 條第 2 款 e 項之規定，合議庭在確定刑罰時應該

考慮到上述因素，以降低其罪過的程度。 

9) 具體的共合刑罰應該低於 21 年，只有這樣才符合澳門《刑法典》第 40 條第 1

款和第 65 條之規定。 

10) 對上訴人因觸犯加重殺人罪判處 20 年徒刑過重。 

11) 過重的刑罰嚴重違反特別預防的目的，同時也違反刑事制裁政策的法律精神。 

 

檢察院在對嫌犯提起的上訴理由闡述的答覆中提出下列先置問題： 

 

在刑事案件中，真如所知，提起上訴的期限為“自裁判通知或判決存放於辦事處之

日起開始計算的”10 日，或者如果為轉錄於紀錄的口頭作出之裁判，則自宣讀該裁判之

日起計算,如果利害關係人在場或應視為在場情況下（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401 條第 1

款）。 

而在爭議的本案中，嫌犯的公設辯護人只是在該期限外提出自行迴避的請求──

2004 年 5 月 31 日到期（見第 843 頁）。 

 

這樣後來由替代他的人提起的上訴也應該被視為逾期。 

 

為此，該上訴即使是在批准的期限內提起也顯得不重要了。 

 

尊敬的助理檢察長簽署了意見書，並作為上訴理由闡述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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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 

各審級已經視為認定的事實和未認定的事實如下： 

 

在某未查明之日，嫌犯甲獲悉在[地址(1)]有中國內地女子賣淫。 

2003 年 7 月 11 日凌晨 3 時左右，嫌犯甲來到[地址(1)]，並準備同在該單位內賣淫

的女子發生性關係。 

當時，是受害人乙打開房門並接待了嫌犯甲。 

乙的同鄉丙當時正在另一房間睡覺。 

在該單位的另一個房間，嫌犯向乙提出以澳門幣 100 元作報酬同其發生性關係，然

後兩人便開始了性關係。 

正在發生性關係的過程中，乙從嫌犯甲的錢包裡抽出了一張 500 元的澳門幣，還說

作為發生性關係的費用她要收取 500 澳門元。 

看到這一情況，嫌犯甲起身並欲收回 500 澳門元，為此同乙發生了身體上的碰撞。 

然而，嫌犯甲用兩手掐住乙的頸部，直到她失去知覺。 

鑒於擔心乙甦醒過來，嫌犯甲從他與乙發生性關係房間的牆上扯斷一根電線，並用

該電線將她的脖子勒住一段時間（但沒有查明確切時間）。 

嫌犯甲的上述行為直接及必然造成了乙因頸部受壓而窒息死亡（詳情見解剖報告第

331 和 332 頁）。 

實施上述行為後，嫌犯甲走出同乙發生性關係的房間，推開了丙正在那裡睡覺的房

間門，並進去取走了她的箱子。 

隨後，嫌犯還進入另一房間，看到了乙放在那裡的一個箱子。 

在丙的箱子裡，嫌犯甲取出“Samsung”牌（SGH-N188 型號）的手提電話機一個及

電話卡（號碼為 XXXXXXXXXXXXXXXXXXXX），該手提電話機價值為 750 澳門元、

現金澳門幣 470 元、人民幣 20 元及港幣 100 元，並全部據為己有。 

同時，嫌犯甲還從乙的箱子裡取出現金 550 元（港幣或澳門幣），並據為己有。 

稍後，嫌犯甲帶著上述所有物品和金錢離開了該單位。 

2003 年 7 月 23 日，約中午 12 點半左右，司警人員在澳門上海街某大廈附近攔截了

嫌犯甲。 

當時，嫌犯甲向司警人員出示了號碼為 X/XXXXXX/X、持有人為丁的身份證以識

別身份。 

稍後，司警人員在對嫌犯甲搜身時搜出了屬於丙的上述“Samsung”牌手提電話機。 

上述身分證的持有人為丁，是嫌犯甲從一位未查明人士處獲得的。 

他獲取、持有及使用該身份證，目的是逃避警察對非法移民的監督和管制。 

2003 年 7 月 23 日，司警人員前往嫌犯甲位於[地址(2)]的住宅進行搜查，搜獲到前

面提及的被嫌犯占有了的丙的電話卡。 

嫌犯甲是在自由、有意識及故意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他清楚知道頸部是人體的重要部分，還用雙手及電線勒住乙的頸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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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雙手及電線勒住乙頸脖，目的是將其弄死。 

 

在實施上述行為時他處於非法移民狀態。 

 

嫌犯明知法律禁止和處罰上述行為。 

 

嫌犯是建築工人，每月收入澳門幣 3,000 元。 

 

嫌犯已婚，需要供養妻子和兩個子女。 

 

自認了事實，並為初犯。 

 

下列事實未獲得證實：指控書中的其餘事實，具體為嫌犯將屬於丙的手錶據為己有。 

 

三、法律 

1. 有待解決的問題 

有待解決的問題如下： 

A)  檢察院的上訴： 

－ 嫌犯對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提起的上訴是否會被視為不適時，因為本案件的法

官決定──沒有法律依據──提起上訴理由說明的日期可以按照嫌犯表達的願望通知

辯護人提起上訴之時開始重新計算； 

B)  如果檢察院提起的上訴不成立，就必須審理嫌犯的上訴。如果成立，必然影響

對該上訴的審理。 

C)  嫌犯之上訴： 

1)  檢察院提出關於審理該上訴的先置問題： 

－ 嫌犯對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是否因為前公設辯護人在上訴期限到期後申請自行

回避而被視為逾期； 

2)  如果相關先置問題不成立時，就得審理嫌犯在上訴中提出的問題； 

－ 數罪並罰的刑罰及故意殺人罪的刑罰是否都過重。 

 

2. 關於延長提交上訴理由陳述的期限 

檢察院認為一審法官所作批示是不合法的，因為實際上等於延長了嫌犯提交起訴理

由陳述的期限。 

 

待考慮的事實： 

－ 一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於 2004 年 1 月 30 日當著嫌犯和公設代理人戊的面宣讀，

並於同一天存放； 

－ 2004 年 2 月 4 日，嫌犯的一封簽署日期為 2004 年 2 月 1 日的信附入案件卷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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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嫌犯申請指定辯護人並表示要提起上訴的意圖； 

－ 尊敬的女法官透過 2004 年 2 月 5 日的批示，決定通知公設代理人戊律師，以便

根據嫌犯的上訴意圖提交上訴理由陳述，還指出“上訴日期將從本批示通知代理人之日

起重新計算”。 

－ 嫌犯的公設代理人於 2004 年 2 月 11 日提交了上訴理由陳述； 

－ 檢察院對上述司法批示提起上訴，並再次不服中級法院的裁定向本終審法院提

起上訴。 

 

3. 訴訟形式的合法性原則 

請看，按照合議庭裁判書的宣讀和存放日期，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1 條第 1

款之規定，相關上訴理由陳述的上交日期應該在 2004 年 2 月 9 日到期。 

尊敬的女法官決定，上訴日期將從通知辯護人關於上訴人上訴利害關係的批示之日

起重新計算。 

該批示缺乏法律依據。事實上，上訴和提交上訴理由陳述的日期是一個行為期間，

而不是中間期間（參照經《刑事訴訟法典》第 4 條規定補充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95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正如所知，行為期間過後，做出行為之權利即消失（參照經《刑事訴訟法典》第 4

條規定補充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95 條第 3 款）。 

另一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97 條第 2 款規定，“僅在上款所指當局[1]應利

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聽取該情況所涉及之其他訴訟主體意見而做出批示後，方得在法

律所定期間以外作出訴訟行為，但必須證明出現合理障礙”。  

那麼，司法批示是在沒有、再說也根本不存在任何合理障礙的情況下作出。顯然，

尊敬的女法官不能決定上訴日期將從通知辯護人之日開始重新計算。這絲毫不奇怪，正

如大家所知，既然在我們的法律制度內履行著訴訟形式的合法性原則，根據該原則──

Manuel de Andrade[2]解釋說，訴訟的相關期限是經法律規定的，而不是讓法官們斟酌的。

也就是說，法官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改動訴訟形式，具體指縮短或者延長行為期間。  

 

4. 司法援助和嫌犯指定辯護的制度 

儘管如此，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認為尊敬的女法官是根據 8 月 1 日第 41/94/M 號法令

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作出了現在被爭議的批示。 

上述法規是規範司法援助的。第 16 條規定是指對司法援助之申請的相關效力，其

中第 2 款規定，“提出司法援助請求時所處之期間因司法援助之申請而中止，該期間在

通知法院審理司法援助請求之批示時起重新開始計算”。 

很簡單，從合議庭裁判的落敗票聲明和檢察院上訴理由陳述中明顯看到，當時面對

的不是任何司法援助的請求，因為嫌犯已經有了依職權委任的辯護人，而尊敬的女法官

                                                 
[1] 即指領導相關行為的訴訟階段的司法當局。 
[2]  Manuel de Andrade 的著作：“Noções Elementares de Processo Civil”，1979 年，科英布拉出版社，

第 3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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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考慮其要指定律師提起上訴的請求，僅通知了依職權委任的辯護人來上訴。 

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與上述理據是對立的，認為嫌犯是法盲，所以任何與其請求相關

的司法決定都屬於司法援助的範疇。 

 

這是沒有依據的觀點。 

 

首先，即使嫌犯是法盲的說法是準確的──這與大部分市民，特別是嫌犯們的情況

相似──可他的無知，即使是可以原諒的，也沒有改變法律制度的功能，將一則在依職

權委任辯護範疇的法官批示──這部份，是正確的──變更為司法援助範疇的批示。 

法官批示沒有、也不可能在司法援助範疇作出。但即使作出的話也欠缺顯示，在司

法援助範疇申請替換代理人必須適用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的效力，因為該條規定不是指

替換代理人，而是指委任代理人。 

其次，一旦在案件中法律對司法援助的相關規定（《民法典》第 9 條第 2 款）的証

明理由不成立時，該法律就不能類推適用。 

事實上，可以理解為當某人請求指定律師擔任其法庭代理人時，使用中的期限也隨

之中止，直至法官為其指定律師。如果不是這樣， 可能就是當法官決定的時候，進行

審議中的訴訟行為的期限早已經過了。 

本案的情況不是在司法援助範疇申請指定代理人，因為嫌犯已經有了指定的辯護

人。 

第三，即使被上訴合議庭裁判的論點是正確的，並根據其經濟狀況，也應該確定第

41/94/M 號法令第 16 條第 3 款是否能適用本案。該法律規定：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嫌犯被拘禁時，不中止有關程序”。 

 

而嫌犯處於拘禁期間。 

 

當然法律似乎考慮到訴訟的快捷性，並可以在可能對已經被關押的嫌犯不利時，討

論是否能適用，就如本案的情況。無論如何，被上訴裁判應該查閱法律，然後決定對相

關案件是否適用，既然是該合議庭裁判依職權要求適用第 41/94/M 號法令第 16 條第 2

款之規定。 

結論為，現爭議的批示不是在司法援助範疇以申請指定代理人的名義作出的，為此

就不應該適用第 41/94/M 號法令第 16 條第 2 款之規定。 

 

5. 公設代理人職能上的延續性 

嫌犯在對本上訴的答覆中表示，負責本程序的律師是被指定來提起上訴的，既然法

官有權選擇某個律師作為上訴人的辯護人，如此做法應該是正確的。 

但是，嫌犯忘記了辯護人不是被指定來提起上訴的。他已經被指定為整個案件過程

中的辯護人，也沒有必要再被指定──也沒有──負責提起上訴。但是根據《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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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 55 條第 4 款規定，“為某一行為而指定之辯護人，在未被替換時，對於該訴

訟程序隨後之訴訟行為維持辯護人之身份”。 

 

6. 公正的訴訟程序。法律的安全和確切性 

不過批示的合法性問題還包括至今沒有提及的對另一方面的審查，這就是： 

 

考慮到嫌犯對一審法院作出的有罪裁判提起的上訴的適時性，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

異議，即或許某項後來的、認為其不適時的決定將影響上訴人對尊敬的女法官（決定上

訴日期從通知辯護人之日起重新開始計算）的決定所寄予的正當信任。 

總之，可以辯解為如果現在決定上訴是不適時的，那就違反了公正的訴訟程序的特

點，如此將侵犯法律的安全和確切性。 

但是，該異議從根本上說不通，因為檢察院對該批示不服，並對其提起上訴。 

 

可以肯定，嫌犯上訴的不適時性應該歸結為女法官的技術過錯。因為，如果沒有該

批示，嫌犯很可能可以及時提起上訴的。然而所有人都會犯錯誤或者可能犯錯誤，包括

各審級的法官。誠然，嫌犯當時得到的是法學士的援助，因此可能對出現的各類問題都

簡單化起來。 

如果不是如此理解──再一次強調，在爭議非法延長提起和提交上訴理由陳述的期

限的批示時，或者在對該類決定沒有正式的審判時──就為法官們打開了能夠實施各種

不合法行為的空間，而且上一審級法院沒有控制的可能。這是不可以的。 

結論是，本案中嫌犯（上訴人）對不合法批示可能寄予的信任是得不到保護的。 

 

所以，檢察院的上訴成立，為此認為嫌犯針對一審合議庭作出的有罪判決提起的上

訴不適時，嫌犯向本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受此影響不予審理。 

 

四、決定 

綜上所述： 

 

A) 確定檢察院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合議庭裁判，維持一審合議庭裁判。 

B) 嫌犯提起的上訴因受到上項決定的影響不被受理。 

本法院及中級法院的訴訟費由嫌犯承擔，司法費確定為兩個計算單位。  

 

確定嫌犯的公設代理人的辯護費為澳門幣 1,200（一仟二百）元。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法官：利馬（裁判書製作法官） ─ 岑浩輝 ─ 朱健 

 


